
宜 宾 学 院 文 件
宜学院教〔2017〕 15 号

关于申报 2017 年实验实训室建设项目的通知

各实验教学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【2015】36 号）、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办发【2015】64

号）、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

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发【2015】7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

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》（教高【2013】10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不断完善学校实验实训教学条件，促进实验实训

教学质量的提高，学校将开展 2017 年实验实训室建设工作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原则

1.优先保障基本条件建设

优先保障各专业实验实训室办学基本条件建设，保证在 2018 年



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前，各专业实验实训室建设全部符合教育部

要求。

2.加强重点项目建设

进一步加大对国家级、省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及学校其他教学

重点建设项目实验实训室建设的投入力度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1.请各实验实训教学单位按照《宜宾学院实践教学管理办法》

（宜学院发【2016】12 号）文件要求，组织申报 2017 年实验实训室

建设项目。

2.请将《宜宾学院实验实训室建设项目申报表》（加盖公章）于

2017 年 2 月 27 日以前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。教务处将于 2017

年 3 月 3 日以前组织进行实验实训室建设项目立项评审，请各申报

单位及时做好相关准备（具体安排立项通知）。

附件：《宜宾学院实验实训室设置申报表》

教 务 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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